
关于调整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的通知
各部门、单位：
我院机构、人员已调整完毕。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和财务处2012年工作计划，为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，决定重新调整各部门、单位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的基本要求

    1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责任心、坚持原则、秉公办事、严肃认真。 
    2.熟悉国家有关财经法律、法规，具备一定的财会业务知识，掌握学院报销制度、报销要求和审批权限等规定。 

二、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人员构成
1.行政、教辅部门：财务负责人一般由行政负责人担任；报账员由各部门、单位推荐，财务处确认（每部门、单位1名）。
2.教学部门：行政经费财务负责人一般由各系主任担任；学生经费财务负责人一般由党总支书记担任。报账员由各系行政、党总支研究后确定一名报账员负责本部门的全部经济、资产管理业务。
三、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职责

1.财务负责人职责：全面负责本部门、单位的收支，实施财务"一支笔"审批手续，严格控制、认真审查支出票据的内容和金额，对支出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；及时清理债权、债务，提高资金回收率，杜绝资金的损失浪费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；全面负责本部门、单位资产的管理，建立健全本部门、单位各类资产管理制度，完善资产管理责任分工，确保资产的安全；定期在本部门、单位内部实施财务公开。 

2.报账员职责：负责各项收入的催缴，及时协助财务（资产）负责人清理债权、债务；报销帐务（托儿费、药费除外），对支出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；及时将收支情况向本部门、单位财务（资产）负责人汇报，防止超预算开支；协助财务负责人从事资产管理工作。
四、报账工作程序
    1.受理本部门、单位报销的原始凭证，对原始凭证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进行审核。 

2.本部门、单位财务负责人对票据进行审核、签字。
    3.报账员对原始凭证进行整理，归类、粘贴签字，并核清和载明凭证张数。 

4.报账员持粘贴好的票据到财务处报账。

各部门、单位请于10月18日前将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名单加盖公章后报财务处。2012年10月18日起财务处将按新的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名单执行报帐制度。

附：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备案表。

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
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备案表

部门、单位：（加盖公章处）

	行政经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 机
	

	学生经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机
	

	报账员（签字）：
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机
	

	报账员邮箱
	


第一联：财务处存档

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备案表

部门、单位：（加盖公章处）

	行政经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 机
	

	学生经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机
	

	报账员（签字）：
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机
	

	报账员邮箱
	


第二联：财务处前台留存

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备案表

部门、单位：（加盖公章处）

	行政经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 机
	

	报账员（签字）：
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机
	

	报账员邮箱
	


第一联：财务处存档

财务负责人、报账员备案表

部门、单位：（加盖公章处）

	行政经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 机
	

	报账员（签字）：

	办公电话
	

	
	手   机
	

	报账员邮箱
	


第二联：财务处前台留存


